清代湖北官局、官银钱号及官银号设立情况考

张或定  张劲峰  张哨峰

诸多近代货币论著中，在介绍清末湖北发行纸币的官办金融机构时，仅谈及“湖北官钱局”一家。笔者在研究考证湖北近代金融机构时发现，清末湖北发行纸币的官办金融机构中，不仅有湖北官钱局，而且还有“官局”、“官银钱号”和“官银号”等机构，甚至，其设立时间，还远远早于湖北官钱局。其主要职能，不仅是发行纸币，或铸造大钱，或铸造银锭，用于上缴官项或市面流通。然而，此事却鲜为人知。

以上这些湖北金融机构，在《湖北省志•••金融》及《武汉市志••金融志》中，均未录载。

因此，有必要对湖北“官局”、“官银钱号”和“官银号”等金融机构的设立及职能等情况，加以简要考证，以便对清代湖北发行纸币或铸造银锭等金融机构的有关历史，作必要充实或补充。

一、清代官银钱号设立背景
官银钱号, 是清代官办的金融机构。萌生于清前期的康雍时期，初期叫“官钱局”或“官钱铺”。后来，也有称作“官银钱局”或“官银号”的。

鸦片战争及太平天国革命以前，官银钱号的主要职能是，“兑换银钱”、“调节钱价”及“倾熔（铸造）银锭”等。

太平天国革命爆发之后，清政府因常年战争，财政拮据，被迫鼓铸大钱（当十、当五十、当百、当五百及当千等）和发行票钞（户部官票和大清宝钞）。此时的官银钱号，就成为推销大钱和票钞的机构。以后，逐步扩及货币兑换，代理省库，从事存款、放款、汇款、贴现、购买生金银等业务。

咸丰三年（1853年），户部一奏折中称：

“请暂行银票期票，仿照内务部官钱铺之法，开设官银钱号以便支取。”并建议首先在北京设立。[1]这是清政府咸丰年间设立官银钱号，发行纸币的开始。咸丰四年（1854年），清政府令各省迅速设立官银钱号，推行官票。

自咸丰三年到咸丰六年（1853～1856年）这三年间，全国大约有近二十个省相继在省城及重要府县设立了二十余所官银总号或分号。这一时期，官银钱号所经营的业务是，经办兵饷、承兑官票与宝钞。
咸丰年间，官银钱号的设立，虽不为各省督抚所重视，然而，发行贬值货币及不兑现纸币有利可图这一事实，却逐渐被发觉。因而，此后各省争相设立。

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后的十余年间，各地再次掀起设立官银钱号的高潮。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除了内蒙古和西藏外，全国各大省、镇，大都先后设立了各自的此类官办金融机构。
各省所设的官银钱号，有一省一机构者，也有一省数机构者。 湖北省也不例外，清末时，亦设有官银钱号等。

二、湖北官局、荆州官局与襄阳官局的设立
咸丰年间，湖广总督在湖北武昌府、襄阳府和荆州府，各设官局一所。

在太平军第二次占领武昌府期间，湖广总督杨霈，因宝武局被毁，不能鼓铸，曾于咸丰四年（1854年）润七月二十九日上奏，建议在襄阳府和荆州府，设官局和钱局，行用钱票，并鼓铸大钱。其奏折称：
“查楚北连年寇盗，地方蹂躏已甚，雕敞不堪，银钱皆有缺乏。惟有鼓铸大钱，流通票钞，方可敷衍支持。拟于襄阳、荆州二处，商家辐辏之地，开设官局各一所，行用票钞；并设钱局各一所，鼓铸大钱。使大钱与制钱，相辅而行，票钞与银钱流通。”[2]
太平军第二次撤离武昌后，为了恢复咸丰大钱的鼓铸和推行票钞，湖广总督杨霈，于咸丰四年（1854年）十月，上奏称：

“省城设官局、钱局各一所，于荆、襄开设官局一所，鼓铸大钱，行用票钞。”[3]
湖广总督杨霈在武昌省城设立湖北官局，主要用来推行户部官票和大清宝钞。武昌省城再设钱局，当指宝武局，主要鼓铸咸丰大钱。据笔者考证，这是因为原宝武局在太平军占领武昌府期间被毁，故再增设，此外，在荆州府和襄阳府所设官局，系湖北官局的分局，也推行官票、宝钞及鼓铸大钱。

后来，随着咸丰十年（1860年）官票和宝钞停止发行，以及同治元年（1862年）票钞停止使用，湖北官局、荆州官局和襄阳官局，也随之停办。

三、公济益官银钱号、协成官银号和有成官银号的设立
清末，湖北省是否设立官银钱号或官银号，在诸多历史文献中，均没有记载，这也是近代货币论著中，未载湖北地区官银钱号或官银号的主要原因。

1、官银钱号和官银号的设立与职能

笔者在研究清代湖北金融货币时，在一家档案馆馆藏图书中，查找到一本民国时期湖北省银行编著的地方金融志《湖北省金融》，从中发现了湖北省设立官银钱号和官银号的具体记载，颇有收获，其载：

“咸、同时代，发生内乱，频年用兵，度支浩繁，令各省招商设立官银钱号，发行银票、钱票。提当杂各商生息帑银及库存之卯钱，拨交官银钱号，充票本。是时，湖北设立公济益官银钱号于武昌；设立协成、有成两官银号于汉口，发行银票、钱票。而私人营业之钱店，群起仿效，发行银票、钱票，政府不加干涉，为湖北发行纸币之滥觞。”[4]

又载：

“迨同治末年，湖北承洪杨兵燹之后，金融苦竭，商民交困，乃招商设立官银钱号，拨给库存银两；充官银钱号基金，准发行银票、钱票，流行市面，活动金融，而私人营业之钱店，群起仿效，发行钱票。”[5]

由此可知，同治末年，湖北省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及活跃地方金融，拨给库存银两为基金，在武昌设立“公济益官银钱号”一所，在汉口设立“协成官银号”和“有成官银号”两处，其职能是：发行银票、钱票；兼营银炉业，铸造银锭。

银票通常有银两票和银元票两种；钱票指制钱票。遗憾的是，至今还未发现此官银钱号或官银号发行的银票或制钱票实物，这又成为湖北泉界有待进一步挖掘的问题之一。此类银钱票，可能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湖北官钱局设立之后，为其发行的银钱票所兑换或取代。

然而，官银钱号和官银号，还兼营银炉业，却给民间留下了不少大型银质货币，即银锭。这些银锭，就成为证明官银钱号和官银号存在的重要物证。

2、公济益官银钱号

公济益官银钱号，主要为湖北省税课机关及州县地方政府，铸造银锭。此类银锭之上，往往标有“公济益”、州县和官税机关名称及铸造年月等文字。

据笔者所见，公济益官银钱号铸造最早的银锭是，光绪四年（1878年）十一月为孝感县铸造的银锭；其次是，光绪五年（1879年）为襄阳卫、广济县、应城县、谷城县、当阳县及潜江县等铸造的银锭。

公济益官银钱号为湖北税课机关铸造的银锭有：光绪十二年二月（1886年）海防捐局、光绪十八年（1892年）六月及光绪十九年（1893年）十月湖北盐饷等银锭。其中，光绪十九年（1893年）十月铸造的银锭，是目前所见公济益官银钱号铸造时间最晚的银锭。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湖北官钱局成立后，公济益官银钱号停办。

3、协成官银号和有成官银号

协成官银号和有成官银号，主要为江汉关铸造银锭，多为五十两。此类银锭上，常标有“协成号”或“有成号”、“江汉关” 、铸造年月及工匠名字等文字。  

据说，近代“宁波帮”金融企业家领袖人物严信厚，曾先后承办宁波关源丰官银号、江海关源通官银号、江汉关协成官银号，经理海关税收银两。[6] 

 严信厚曾长期担任上海道道库惠通官银号经理，掌管上海道的公款收支。他在上海创办过南帮票汇业中最具声望的源丰润票号，资本银为100万两。源丰润票号信用颇高，资力雄厚，在天津、北京及江南各省重要城市共10余处设立分号，票号曾遍布大江南北，形成较为新型的钱庄网络。他创办或投资的钱庄还有上海恒隆、德源，杭州寅源、崇源，汉口裕源，兰溪瑞亨、宝泰，金华裕亨慎和宁波的信源、衍源、永源、五源、泰源、鼎恒、复恒、泰生等等。为打破当时外国银行独霸中国金融市场的局面，他发起创建中国自办的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任该行第一任总经理、总董，并参与创办四明银行和中国第一家保险公司——华兴保险公司。他曾长期担任上海四明公所董事，在1898年的四明公所血案中，为抵御外侮而据理力争。
    在近代中国，上海总商会是一个足以控制上海金融贸易和影响全国商业的商人团体。1902年，严信厚受两江总督委托，在上海筹组商会。于当年２月创立了我国第一个商会组织——上海商业会议会所（上海总商会的前身）。
从《汉口公估局章程》第五条得知，协成和有成两官银号有时还为汉口公估局铸造银锭。

据笔者所见，有成官银号铸造的江汉关银锭，其工匠有罗芝、王明、蔡长等。其时间最早者，为光绪九年（1883年），罗芝铸造；最晚者，为宣统元年（1909年），蔡长铸造。

协成官银号铸造的江汉关银锭，其工匠有蔡鸣、王松等；其时间最早者，为光绪十二年（1886年），蔡鸣铸造；最晚者是，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王松铸造。

此外，光绪五年（1879年）乾裕煒银炉工匠蔡春，也曾铸造江汉关银锭。据目前所知，此锭是时间最早的江汉关银锭。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湖北官钱局成立后，协成官银号和有成官银号，有可能被改制为“官督民办”性质。

清末日本驻汉口领事水野幸吉，曾编著一本介绍汉口的书，其载：

“（汉口的）官银号：虽为私立银行，而受政府之监督，出纳政府之银两，办理海关税，信用最厚。实结合众人之资力，二三百万两，以设立此号业。汉口现在之官银号有二：有成、协成。”[7]
此项记载，再次验证了清末时汉口有协成官银号和有成官银号存在。由此还可以看出，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时，协成官银号和有成官银号已成为“官督民办” 机构。该官银号既是“私立银行”，同时，又“出纳政府之银两，办理海关税”，显然，亦具有官方性质。

咸丰八年（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中，汉口等城市辟为通商口岸之后，诸多通商口岸大都设立关卡。咸丰十一年十月初九日（1861年11月11日），清政府批准在汉口设立江汉关，由“汉阳黄州德安兵备道”管理，其第一任江汉关监督为黄兰。

据文献记载，天津、宁波等一些通商口岸，在建立海关的同时，又设立一种新型官银钱号，实为海关银号，如光绪四年（1878年）成立的天津海关银号和宁波海关银号等，专门替政府征收关税，但不从事其他金融活动。汉口的协成官银号和有成官银号，也可能属于此类。

协成、有成两官银号，一直经营到辛亥革命前后才停业。

四、湖北官錢局的设立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因制钱甚少，银元易钱困难，张之洞决定在武昌筹设湖北官钱局，发行纸币。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四月，张之洞令湖北善后局筹划此事，委任王合奎具体办理，并“拨帑银五万两，制钱五万串，作为基金”。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夏秋之交，在武昌省城设立湖北官钱局，试办有关业务。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正月，湖北官钱局又在汉口鲍家巷口设立一处分局。

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十二日（1897年2月13日），张之洞奏请正式成立湖北官钱局。
湖北官钱局的主要业务有两大项：

其一，发行官票、存放款等
宣统元年（1909年9月），湖北牙厘局和善后局撤消后，逐正式成为湖北省省库，收付税款、拨付行政费用等。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湖北官钱局筹办期间，曾由善后局发行一串文制钱票，通用钱庄，准在粮台兑款，故称“台票”；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湖北官钱局正式成立后，再次发行制钱票、银元票及银两等，完粮纳税，一律通用，故称“官票”。

其二，铸造解项银锭
湖北官钱局还有一项重要职能，就是负责将湖北各县市及各税课机关有关款项银两或碎银等，铸成银锭，用于上缴或市面流通。按照张之洞奏折中所述，“凡州县丁漕向来以钱赴省易银者，概令（湖北）官钱局易银上兑，即以此钱供民间持现银及官票来局换钱之需。”[8] 
此类银锭，数量众多，铸造工作量颇大。显然，这一职能与发行官票的具有相同的作用，亦十分重要。但在许多文献中，大都未提及此项重要职能。

湖北官钱局所铸银锭之上，往往标有“官钱局”、铸造年月及州县或课税名称等文字。据目前所见，湖北官钱局铸造最早的银锭是，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五月为钟祥县铸造的银锭。最晚的是，民国元年（1912年）二月为黄梅县铸造的银锭。湖北官钱局为湖北税课机构铸造的银锭有：湖北牙厘总局、湖北盐饷、湖北厘金、湖北统捐等。
湖北官钱局地址，在武昌省城长街司门口附近，今武汉市武昌区解放路司门口中国工商银行湖北省分行所在地。此后，又在沙市、宜昌、樊城、老河口、安陆（今钟祥）、武穴等地，设立分局。

民国十五年（1926年）3月，湖北官钱局正式宣告停业清理整顿。
综上所述可知，清代末期，湖北省发行纸币的官银钱号等官办金融机构，共有七家（见表），其职能是，推行官票、宝钞或发行银票、制钱票、铸造大钱或银锭等，有的还代理湖北省省库。

湖北官局、襄阳官局、荆州官局、公济益官银钱号、协成官银号和有成官银号等金融机构的发现，颇为重要，因为不仅为清代湖北省金融机构，增添了新的成员，补充了有关历史事实，而且，还确认了清末湖北地区官铸银锭的专门铸造机构，澄清了湖北银锭研究方面一些长期不甚明确的问题以及一些银锭专著中对湖北银锭中“公济益”、“有成号”及“协成号”诸字含意解释不清等问题。因而，对从事湖北地区银锭或纸币爱好者与研究者来说，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表         清末湖北官银钱号明细表
	序号
	名称
	设立年月
	地址与业务范围

	1
	湖北官局
	咸丰四年十月
	武昌府，发行票钞

	2
	湖北襄阳官局
	咸丰四年十月
	襄阳府，发行票钞，鼓铸大钱

	3
	湖北荆州官局
	咸丰四年十月
	荆州府，发行票钞，鼓铸大钱

	4
	公济益官银钱号
	同治末年
	武昌府，发行银、钱票，铸造银锭

	5
	协成官银号
	同治末年
	汉口镇，发行银、钱票，铸造银锭

	6
	有成官银号
	同治末年
	汉口镇，发行银、钱票，铸造银锭

	7
	湖北官钱局
	光绪二十二年夏秋之交
	武昌府长街司门口，发行银、钱票，铸造银锭


注释：

[1]《皇朝政典类纂》钱币3；

[2]《清代钞档》：咸丰4年润7月29日杨霈奏；

[3]《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上册，中华书局，1964年9月，第465页；

[4][5]湖北省银行编：《湖北省金融》，第2节，纸币；第4节，钱庄；民国25年；

[6]黄鉴晖著：《山西票号史》，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年6月，第208页；

[7]日]水野幸吉著、湖北嘤求学社译：《汉口——中央支那事情》，光绪34年，上海昌明公司，第221页；
[8] 《湖北通志》经政志十：钱法；《货币史料》下册第9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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